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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動
教
養
的

際
情
況

第
四
節

因
為
勞
動
教
養
沒
有
司
法
程
序
、
所
以
其
實
際
情
況
不
易
為
外
界
正
確
掌
握
。

一
、
勞
動
教
養
的
審
批

一
九
五
七
年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中
第
三
款
規
定

.. 

「
需
要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，
由
民
政
，
公
安
部
門
，
所
在

機
關
，

團
體
，
企
業
，
學
校
等
單
位
，
或
由
家
長

，

監
護
人
提
出
申
請
，
經
省
，
自
治
區
，
直
轄
市
人
民
委
員

會
或
者
它
們
委
託
的
機
關
批
准
」
。

所
謂
「
需
要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」
'
即
勞
動
教
養
條
例
中
開
列
的
「
四
種
人
」

@
。
但
從
無
任
何
具
體
條
款
說

明
什
麼
樣
的
行
為
可
構
成
「
四
種
人
」
。
只
是
簡
單
地
由
中
共
的
各
基
層
單
位
黨
支
部
或
直
接
由
公
安
部
確
定
誰

是
「
需
要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」
。
然
後
通
過
下
列
三
種
不
同
方
式
被
逮
捕
勞
動
教
養
。

第
一
種
方
式
是
人
們
由
公
安
部
門
以
各
種
理
由
和
情
況
，
拘
押
在
看
守
所
中

，

經
過
審
訊

，
認
為
符
合
勞

動
教
養
，
就
在
看
守
所
中
宣
布
，
直
接
押
送
去
勞
改
隊
實
行
勞
動
教
養

。

據
估
計
，
三
十
年
來
，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被
送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，
是
通
過
這
種
方
式
逮
捕
送
勞
動
教
養
的
。

第
二
種
方
式
，
由
人
們
所
在
機
關
，
團
體
，
企
業
，
學
校
等
單
位
提
出
申
請
。
中
國
大
陸
的
每
個
行
政
單

位
在
黨
委
的
領
導
下
，
都
設
有
「
治
安
保
衛
」
部
門

，

它
們
是
公
安
部
門
在
該
單
位
的
分
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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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某
單
位
的
黨
委
確
定
某
人
的
行
為
符
合
了
「
四
種
人

7

需
要
勞
動
教
養
時
，
該
單
位
治
安
保
衛
部
門
早

已
與
公
安
部
門
聯
繫
好
，
並
作
了
周
密
的
安
排

。

在
該
單
位
黨
委
宣
布
開
除
某
人
的
同
時
，
公
安
警
察
隨
即
出

現
，
宣
布
人
民
政
府
早
已
擬
好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通
知
書
」
'
並
予
以
逮
捕
。
人
們
並
不
知
到
什
麼
時
候
申
請
，
什

麼
時
候
批
准
，
也
毋
需
乎
告
知
本
人

。

第
三
種
方
式
，
由
家
長
及
監
護
人
提
出
申
請

。
這
種
情
況
發
生
很
少
，
恐
怕
千
分
之
一
都
不
到

。

六
十
年

代
初
期
，
因
饑
荒
及
社
會
秩
序
混
亂
，
在
一
些
大
城
市
中
的
青
少
年
，
由
於
父
母
失
去
教
育
及
控
制
能
力
，
走

上
犯
罪
道
路
，
在
當
地
公
安
派
出
所
的
壓
力
下
，
不
得
不
將
自
己
的
子
女
提
出
「
申
請
」
予
以
勞
動
教
養

。

例

如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，
上
海
市
有
二
干
餘
青
少
年
，
家
長
們
不
得
不
提
出
申
請
。
他
們
其
中
大
多
數
送
往
山
西
省

勞
改
隊
。

在
煤
礦
，
農
場
中
改
造

。

八
十
年
代
開
始
，
這
類
家
長
申
請
情
況
稍
有
增
加
。
大
多
數
人
為
高
幹
子
弟
。
他
們
為
非
作
歹
，
惡
行
昭

彰
，
足
以
法
辦
，
其
家
長
採
取
先
發
制
人
，
主
動
申
請
將
其
子
弟
勞
動
教
養
。
這
樣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堵
塞
民
眾

的
憤
怒
及
輿
論
的
指
責
，
而
且
又
免
卻
了
逮
捕
判
刑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在
勞
動
教
養
期
滿
後
，
運
用
其
權
勢
及

地
位
，
可
將
其
子
女
申
請
領
固
，
男
行
安
排
工
作

。

勞
動
教
養
自
一
九
五
七
年
實
行
以
來
，
根
本
沒
有
上
訴
的
程
序

。

這
如
同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，
在
中
華
人
民

共
和
國
法
律
及
司
法
程
序
上
幾
乎
不
存
在
上
訴
的
問
題
一
樣
，
這
是
由
於
中
共
的
專
政
體
制
性
質
所
決
定
的
。

黨
和
政
府
的
任
何
決
定
和
行
為
是
絕
對
正
確
的
，
不
可
懷
疑
的

。

何
況
，
勞
動
教
養
被
中
共
冠
以
「
行
政
措
施
」
，

更
無
上
訴
之
說
。

一
直
到
一
九
八
二
年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中
」
'
才
規
定
申
訴
及
復
查
條
文
，
但
申
訴
及
復
查
均
由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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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申
請
及
承
辦
的
單
位
處
理

，

顯
然
這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
。
不
過
徒
具
形
式

。

何
況
犯
人
的
申
訴
常
常
在
勞
改
隊

中
被
認
為
是
「
不
認
罪

」
的
反
改
造
表
現

，

遭
到
更
多
的
迫
害
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施
行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中
乾
脆
取
消
了
「
申
請
」
這
個
詞
及
程
序

，

新
的
規
定

「需

要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
，

均
由
省
，

自
治
區

，

直
轄
市
和
大
中
城
市
的
勞
動
教
養
管
理
委
員
會
審
查
決
定
」

@
。

而

勞
動
教
養
委
員
會
是
個
虛
設
機
構

，

所
以
勞
動
教
養
自
逮
捕

，

審
查
，

裁
決
及
監
管

，

完
全
由
公
安
及
司
法
部

門
掌
握
。

第三章

二
、
勞
動
教
養
的
期
限
及
解
除

一
九
五
七
年
的
政
策
沒
有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的
規
定

。

當
時
規
定
勞
動
教
養
本
身
是
一
種
「
安
置
就
業
的
辦

法
」
(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第
二
條

，

此
規
定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的
文
件
中
取
消
)

。
所
以
，

包
括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肅
反
運

動
中
被
清
洗
出
來
的
人
及
一
九
五
七
年
反
革
命
右
派
分
子
中
凡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
，

當
逮
捕
送
往
勞
改
隊
時

，

都
被
告
知
﹒
.

「
這
襄
就
是
你
們
的
工
作
，
這
襄
就
是
你
們
的
家

，

好
好
勞
動

，

好
好
改
造

，

贖
自
己
的
罪
...... 

世
界
觀

的
改
造
是
一
輩
子
的
事
...... 

你
們
將
有
適
當
的
工
資

，

有
勞
動
權
利

，

有
休
息
的
權
利

，

還
想
什
麼
...... 

」
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前

，
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都
沒
有

期
限
。

勞
動
教
養
是
終
身
的
安
排

。

「
為
了
有
利
勞
動
教
養
人
員
的
教
育
改
造

，

經
中

共
中
央
批
准

，
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起
規
定

，

勞
動
教

養
期
限
為
二
到
三
年
。

」
@
由
此
對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前
已
被
實
施
勞
動
教
養
的
及
後
來
被
速
捕
勞
動
教
養
都

確
定
了
每
個
人
的
勞
教

期
限
。

1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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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動
教
養
有
規
定
期
限
的
見
諸
於
公
開
的
正
式
文
件

，

是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補
充
規
定
」
中

。

在
此
之
前

，

只
有
為
中
共
的
內
部
規
定

。

中
共
的
「
刑
法
」
對
於
各
種
罪
行
處
以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的
，
有
較
詳
細
真
體
的
條
文

。

同
時
，
中
共

的
「
治
安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」
對
於
各
種
輕
微
犯
罪
行
為
亦
有
詳
細
的
規
定
。
不
論
其
執
行
如
何
，
但
總
有
一
紙

公
文
。

然
而
，
相
比
之
下
，
對
於
可
使
一
個
公
民
喪
失
自
由
達
三
年
的
勞
動
教
養
，
只
羅
列
了
「
四
種
人
了
沒

有
任
何
其
體
而
詳
細
的
規
定
。
這
不
能
說
是
因
為
中
共
在
制
定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時
有
欠
缺
或
考
慮
不
周
，
而
恰

恰
反
映
了
實
施
這
種
政
策
的
真
實
的
政
治
意
圖
和
需
要
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的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及
一
九
七
九
年
的

「補
充
規
定
」
規
定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可
延
長

，

但
不
得
超
過

一
年
@
。
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以
前
，
中
共
內
部
文
件
規
定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可
延
長
達

三
年
之
久

。

而

且
期
限
延
長
的
次
數
不
限

。

據
作
者
的

經
驗
，

以
北
京
地
區
為
例

，

在
六
十
及
七
十
年
代
，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
期
限
延
長
二
次
甚
至
三
次
者
約
占
總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十
以
上

。

必
須
指
出
.. 

中
共
寫
在
紙
面
上
的
文
字
往
往
與
實
際
情
況
相
差
甚
遠

。

關
於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方
面

有
一
實

例
可
供
參
考

﹒
.

北
京
市
公
安
局
管
轄
的
團
河
農
場
(

戶
月
h
g
!

口
)
，
在
該
農
場
的
二
大
隊
中
一
個
分
支
，
稱

「
三
餘
莊
」
，

有
一
百
四
十
三
名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的
右
派
分
子
，
他
們
在

一
九
六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都
被
定
期
為
三
年

。

(
在

一
九
六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之
前
為
無
期
，
他
們
已
被
關
押
了

二
l

三
年
之
久
)
到
一
九
六
四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
日

，

三
年
期
滿

，

該
一
百
四
十
三
人
被
北
京
市
公
安
局
通
知

.. 

「
你
們
的
解
除
勞
動
教
養
手
續
有
待
上
級
部
門
批
准

。

未
接
通
知
之
前
，
你
們
仍
作
為
勞
動
教
養
分
子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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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。

這
是
政
治
形
勢
的
需
要
」

。

既
沒
有
宣
布
每
個
人
的
延
長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的
理
由

，

亦
沒
有
宣
布
延
長
的
期
限

。

只
因
中
共
的
政
治
需

要
。

一
直
到
五
年
之
後
，
在
一
九
六
九
年
八
月
開
始
分
三
批
，
將
此
一
百
四
十
餘
人
宣
布
解
除
勞
動
教
養

，

立

即
遣
送
到
山
西

、

河
北
等
省
勞
改
隊
去
強
制
就
業

。

在
勞
動
教
養
期
間

，

如
果
「
表
現
不
好
」
，

很
容
易
被
決
定
延
長
勞
動
教
養

，

延
長
的
理
由
可
在

「勞
動
教
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的
第
五
十
八
條
中
看
到

。

共
有
十
種
行
為

，

不
外
乎

「拒
絕
認
罪
行

「抗
拒
改
造
」
、
「
違
犯
紀

律
」
、
「
不
服
管
教
」
、
「消
極
勞
動
」
等
等
，
都
可
能
作
為
理
由
而
被
延
長
勞
動
教
養

。
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之
前

，

延
長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的
手
續

，

由
所
在
中
隊
呈
報
材
料
，
大
隊
批
准

，

報
請
支
隊

備
案

即
可
，
非
常
簡
便

。

根
本
沒
有
申
訴
這
種
事

二

九
七
九
年
後
，
勞
動
教
養
的
延
長
規
定
由
勞
動
教
養
管

理
委
員
會
批
准

，

這
個
委
員
會
本
身
就
是
公
安
局
的
一
部
分

。

解
除
勞
動
教
養
的
手
續

，

由
所
在
中
隊
根
據
某
人
的
政
治
表
現

，

思
想
改
造
及
勞
動
表
現

，

填
報
呈
大
隊

。

由
大
隊
批
准
，
支
隊
備
案
即
可

。

近
年
來
規
定

，

由
勞
動
教
養
管
理
委
員
會
批
准

。

這
亦
是
不
合
事
實
的

，

許

多
省

，

市
這
個
委
員
會
根
本
不
辦
公

，

僅
虛
設
一
牌

。

解
除
勞
動
教
養
後

，

放
回
社
會
或
強
制
留
場
就
業
的
問
題

，

放
在
第
四
章
中
論
述

。

三
、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工
資
報
酬

中
共
的
勞
動
教
養
政
策
聲
言
只
限
於

「人
民
內
部
矛
盾

」
及
「
最
高
行
政
處
分

」
'

所
以
一
方
面
是
實
質
上

採
用
「
專
政
手
段
」
由
公
安
部
門
剝
奪
這
些
人
的
自
由

，

強
迫
勞
動
改
造

.

，
男
一
方
面
，

又
規
定
給
這
些
人
「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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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的
」
勞
動
報
酬
。
這
是
與
判
刑
勞
改
犯
人
之
間
最
大
的
非
本
質
的
差
別
。

一
九
六
三
年
前
，
(
北
京
地
區
)
勞
教
犯
人
僅
每
月
發
放
三
個
級
別

.. 

十
在
芋
，
二
十
二
元
.
，
二
十
四
元
的

生
活
費
，
沒
有
工
資
。
一
九
六
二
年
後
，
有
些
地
區
，
如
北
京
市
，
規
定
了
勞
教
犯
人
的
工
資
待
遇
，
現
將
北

京
地
區
一
九
六
四
|
一
九
六
五
年
的
情
況
列
表
如
下

.. 

(
見
附
表
六
)

由

〈
附
表
六
〉
可
知
，
血
二
般
社
會
單
位
工
人
相
比
約
為
四
十
%
左
右
。

四
、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政
治
待
遇

一
九
五
七
年

，
中
共
實
施
勞
動
教
養
時

，
回
避
了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政
治
權
利
問
題

。

按
照
中
共
解
釋

.. 

勞
動
教
養
不
是
刑
事
處
分
，
而
是
「
最
高
行
政
處
分
」
'
一
再
宣
稱
這
些
人
不
是
犯
人
，
而
稱
呼
為
「
人
員
」
，

或
「
學
員
」
'
稱

「勞
動
教
養
所
」
為
「
特
殊
學
校
」
。
並
且
又
稱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仍
有
公
民
權
，
其
憲
法
上

賦
予
的
權
利
未
被
剝
奪
。
例
如

.. 

享
有
選
舉
權
等
。
但
從
一
九
八

0
年
以
前
的
二
十
多
年
實
際
情
況
分
析
，
勞

動
教
養
是
勞
改
隊
的
組
成
部
分
﹒
'
是
由
公
安
部
門
控
制
一
切
.
，
被
勞
動
教
養
的
人
從
未
享
有
任
何
公
民
權
利

(
或
選
舉
權
)
.
，
被勞
動
教
養
的
人
都
是
「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對
象
汁

，
與
判
刑
犯
人
無
根
本
區
別
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中
共
公
安
部
門
文
件

.. 
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對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的
政
治
待
遇
問
題
提
出

新
的
規
定
。
該
文
件
第
二
條

.. 

「...... 

(
勞
動
教
養
)
是
處
理
人
民
內
部
矛
盾
的
一
種
方
法
」

o

第
十
九
條
.. 

「
勞

動
教
養
人
員
在
勞
動
教
養
期
間
准
予
依
法
行
使
選
舉
權
利
」

o

然
而
，
實
際
情
況
並
非
如
此

。
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
中
共
公
安
內
部
出
版
的
，
供
公
安
警
察
學
習
用
的
教
材
|
|
「
勞
教
工
作
」
第
十
九
頁
中
卻
宣
稱

.. 

「...... 

勞
動
教
養
人
員
在
勞
動
教
養
期
間
﹒

..... 

都
應
享
有
公
民
權
利
﹒
..... 

對
他
們
的
某
些
政
治
權
利
和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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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自
由
，
應
加
以
必
要
的
限
制

。

如
停
止
選
舉
權
和
被
選
舉
權
，
限
制
結
社
，
遊
行
示
威
，
罷
工
等
權
利
，
不

准
隨
便
外
出
等
，
...... 

上
述
這
種
停
止
和
限
制
，
都
是
暫
時
的
行
政
措
施
，
而
不
是
法
律
上
的
定
期
剝
奪
」

@
。

這
反
映
了
.. 

第
一
，
憲
法
賦
予
的
公
民
權
利
，
可
以
隨
意
地
被
行
政
部
門
的
規
定
和
政
策
予
以
剝
奪
，
這
反
映

了
中
共
憲
法
具
有
多
少
權
威
性
.
，
第
一
了
中
共
專
制
政
權
利
用
勞
動
教
養
肆
意
地
剝
奪
公
民
的
自
由
和
權
力
的

手
段
。
第
三
，
中
共
公
布
的
法
律
及
政
策
與
實
際
情
況
之
間
的
差
距
。

五
、
勞
動
教
養
的
實
際
情
況

勞
教
犯
人
的
組
織
情
況
與
服
刑
犯
人
完
全
一
樣
，
即
小
組
，
中
隊
，
大
隊
，
支
隊
編
制
，
生
產
勞
動
及
思

想
改
造
的
內
容
和
方
法
都
沒
有
不
同
之
處
。
稍
有
不
同
的
是

•. 

武
裝
警
察
的
看
押
不
似
服
刑
勞
改
那
般
嚴
酷
。

勞
改
隊
的
勞
改
或
勞
教
犯
人
的
逃

跑
率
很
低
，
其
原
因
在
於
﹒
﹒

付
獄
方
鼓
勵
犯
人
靠
攏
政
府

，
鼓
勵
告
密
，

提
倡
互
相
揭
發
，
檢
舉
。
叫
整
個
社
會
徹
底
地
控
制
在
中
共
政
權
手
中
，
嚴
密
的
戶
口
制
度
，
生
活
基
本
用
品

的
票
證
供
應
制
度
，
及
成
功
的
思
想
控
制
及
宣
傳
政
策
，
即
使
逃
脫
，
亦
難
以
生
存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勞
教
犯
人

逃
跑
的
較
勞
改
犯
人
為
多
。
原
為
盜
竊
，
流
氓
的
犯
人
逃
跑
的
較
多
。
反
革
命
犯
人
逃
跑
很
少
。
利
用
外
出
勞

動
逃
跑
為
多
，
絕
少
可
能
在
獄
內
脫
逃
。

勞
教
犯
人
因
在
學
習
班
內
，
曠
工
或
禁
閉
都
扣
發
工
資

@

。
每
人
工
資
由
中
隊
公
安

幹
部
決
定

。
每
月
工

資
由
大
隊
下
發
。
中
隊
備
有
一
清
珊
，
其
中
扣
除
每
人
該
月
伙
食
費
，
剩
餘
的
錢
由
中
隊
值
班
(
勞
教
人
昌
(
)

編
造
個
人
帳
閉
，
開
戶
存
入
銀
行
，
不
發
給
本
人
。

勞
教
人
員
的
衣
服

，
被
褲
，
鞋
襪
完

全
自
理

，
故
極
低
的
收
入
扣
除
伙
食

及
衣
用

，
所
剩
無
幾

。
與
判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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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改
犯
人
比
較

，

雖
判
刑
犯
人
沒
有
工
資

，

每
月
發
一
點
生
活
津
貼

，

但
伙
食

，

衣
用
全
由
勞
改
隊
供
應

。

所

以
，

勞
改
與
勞
教
在
生
活
上
實
際
上
無
甚
差
別

。

勞
改
隊
普
遍
存
在
飢
餓
問
題
。
勞
動
教
養
人
員
按
規
定

，

同
樣
的
工
種

，

同
樣
勞
動
強
度

，

其
糧
食
供
應

標
準
與
社
會
職
工
相
同

。

問
題
是
.. 

第
一
，

勞
改
隊
穀
倉
中
供
給
勞
教
人
員
的
糧
食
質
量
組
劣

，

霉
爛
，

變
質
，

帶
殼
帶
皮

。

第
一
了
層
層
剋
扣

，

中
隊
，
大
隊
公
安
幹
部
在
勞
教
人
員
伙
房
中
白
吃
白
喝
加
白
拿

，

伙
夫
全
為

犯
人
，

除
了
自
己
大
吃
還
要
主
動
向
公
安
幹
部
奉
獻

。

第
三
，

食
油

，

肉
食
供
應
極
少
，
剋
扣
後
極
少
到
達
勞

教
人
員
碗
中
。
一
般
每
兩
周
有
一
次
「
改
善
」

，

每
人
可
分
得
有
幾
片
肥
豬
肉
的
菜
湯

。

北
京
市
清
河
農
場
流
行

•. 

「
白
菜
掰
了
吃
，

夜
菜
長
了
吃

，

堇
菜
一
年
到
頭
吃
」

。

(
白
菜
把
外
面
的
菜
葉
掰
下
來
給
勞
教
人
員
吃

，

菜
、
心

給
公
安
幹
部
吃

.
，

在
菜
要
長
成
「
樹

」
才
給
勞
教
人
員
吃

，

因
為
按
斤
稱
賣
給
勞
教
伙
房

.
，
革
菜
算
細
菜
，
要

到
春
節
才
給
勞
教
人
員
吃
一
次
餃
子
)

。

勞
教
犯
人
所
發
信
件

，

規
定
一
月
限
兩
封

，

交
中
隊
檢
查
後

，

封
口
郵
寄

。

外
界
來
信
由
中
隊
拆
封
查
閱

後
給
本
人
。
來
往
信
件
不
符
合
要
求
者

，

沒
收
。

多
數
勞
改
隊
設
置
於
邊
遠
地
區

，

交
通
不
便

，

若
家
屬
經
數
天
跋
涉
來
隊

，

一
般
隨
時
可
接
見
，
時
間
可

長
達

一
、

二
小
時
，

若
勞
改
隊
設

在
市
區
或
近
郊
區

，

需
按
規
定
時
間
通
知
家
屬
接
見
。
一
般
每
月
一
次

，

勞

改
隊
通
知
勞
教
犯
人
某
月
某
日
為

接
見
日
，

各
人
可
寫
信
通
知
家
屬
。
凡
表
現
不
好
者

，

中
隊
公
安
幹
部
扣
發

信
件
不
准
接
見

。

接
見
家
屬
僅
限
於
直
系
親
屬

。

在
家
屬
見
到
本
人
前

，

一
般
公
安
幹
部
先
向
家
屬
反
映
犯
人

改
造
情
況

，

做
思
想
工
作

。

接
見
時

，

公
安
幹
部
在
場

，

有
時
參
加
談
話
。
接
見
一
般
二
十
三
十
分
鐘

，

改

造
表
現
好
的
有
例
外

，

以
資
鼓
勵
。
家
屬
為
高
幹
或
貫
通
關
係
者
亦
有
例
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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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勞
改
隊
中
一
直
執
行
放
少
量
(
約
五
%
)
勞
教
犯
人
回
家
探
親
的
規
定
，
這
是
一
項
很
有
效
的
鼓
勵

一
些
人
積
極
改
造

，
靠
擺
政
府
的
手
段

。
若
勞
改
隊
位
於
近
郊
區

，
被
批
准
返
家
探
親
者
可
有
廿
四
小
時
假
期

。

勞
改
隊
位
於
外
省
區
的
，
極
少
量
勞
教
人
員
因
家
屬
中
生
老
病
死
問
題
，
可
被
批
准
七
至
十
五
天
不
等
。

外
來
郵
包
一
律
拆
開
檢
查
，
有
害
書
籍
一
律
沒
收
，
如
同
家
屬
接
見
時
帶
來
的
食
物
，
一
般
拒
收
，
或
僅

允
許
被
收
留
二
市
斤
。
衣
服
日
用
品
不
限
。

每
個
大
隊
設
有
一
個
醫
務
室
。
配
二
至
三
名
「
醫
生
」
。
這
類
「
醫
生
」
全
為
勞
教
犯
人
或
就
業
人
員
。
醫

務
室
設
在
監
舍
內
。
「
醫
生
」
可
根
據
病
情
給
勞
教
人
員
開
病
假
條
，
但
批
准
作
為
病
號
休
息
的
權
力
在
中
隊
公

安
幹
部
手
中
。

勞
改
隊
中
的
蒼
蠅
、
蚊
子
、
臭
蟲
、
風
子
普
遍
存
在
，
因
各
種
疾
病
死
亡
的
比
率
很
高
。

+
+
占

-
-
=
口

解

@

「法
學
，
季
，
刊
」
'
，
第
二
十
九
|
三
十
頁
，
〈
勞
動
教
養
是
我
國
特
有
的
治
安
一
制
度

〉
'
儲
塊
植
﹒
西
南
政
法
學
院
，
一
九

八
三
年
四
月

。

@
剿
匪

反
為

.. 

一
九
五
0

年
|
一
九
五
一
年
期
間
，
中
共
在
全
國
範
圍
內
，
特
別
是
西
北
，
西
南
及
中
南
地
區
，
對
各

種
地
方
勢
力
及
各
地
區
有
影
響
的
政
治
勢
力
進
行
大
規
模
掃
蕩

。

@
鎮

壓
反
革
命

.. 

一
九
五
0

年
|
一
九
五
二
年
，
中
共
在
全
國
範
圍
內
，
對
進
行
敵
對
活
動
及
國
民
黨
政
權
遺
留
下
來

的
軍
政
人
員
，
各
地
方
政
治
勢
力
進
行
錢
餘
的
鎮
壓

。

。
=
-
r
A五反
.. 

始
於

一
九
五
一
年
十
二
月

，
終
於
一
九
五
二
年
底
，
三
反
內
容
為
「
反
貪
污
，
反
浪
費
，
反
官
僚
主
義
」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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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反
的
內
容
為
「
反
行
賄
，
反
偷
稅
漏
稅
，
反
盜
竊
國
家
資
財
，
反
份
工
成
料
，
反
竊
取
國
家
經
濟
情
報
」

。

打
擊
對

象
包
括
一
部
分
政
府
公
職
人
員
，
主
要
針
對
私
營
工
商
企
業
，
中
共
通
過
運
動
不
僅
掠
奪
了
大
量
財
富
，
而
且
充
分

控
制
了
國
民
經
濟

。

@
農
業
合
作
化

.. 

一
九
五
二
年
大
規
模
展
間
，
以
行
政
及
命
令
方
式
將
「
土
地
改
革
」
中
分
給
農
民
的
土
地
集
中
起
來
﹒

合
併
成
農
業
合
作
社

。

@
公
私
合
營

.. 

自
一
九
五
三
年
起
，
將
私
營
工
商
企
業
改
造
成
為
「
國
家
資
本
主
義
」

性
質
，
資
本
家
取
得
有
限
蜻
金
﹒

分
期
積
付
，
企
業
由
共
產
黨
幹
部
掌
挂

。

@
肅
清
反
革
命
:
發
生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，
約
五
十
萬
人
被
整
肅

。

。

《
毛
澤
東
選
集

》
〈
湖
南
農
民
運
動
考
察
報
告

〉
第
十
四
頁
，
一
九
六
七
年
版
，
北
京

。

@
反
右
派
運
動

.. 

一
九
五
七
年
五
月
至
一
九
五
八
年
五
月
，
反
對
資
產
階
級
右
派
分
子
政
治
運
動
，
全
國
近
一
百
萬
知

識
分
子
遭
到
整
肅

。

@

《
毛
澤
東
選
集

》
第
五
卷
，
二
百
八
十
九
頁

〈
關
於
、
正
確
處
理
人
民
內

﹒部
矛
盾
的
問
題

〉
'
一
九
七
七
年
版
，
北
京

。

@
同
前

。

第
三
百
六
十
四
頁

。

@
向
前

。

第
三
百
六
十
五
頁

。

@
向
前

。

第
三
百
六
十
四
頁

。

@
同
前
。

第
三
百
七
十
一
頁

。

@
向
前
。

第
三
百
七
十
頁

。

@

《
勞
改
工
作

》
;
第
一
頁
，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﹒
部
發
行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北
京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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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向
前

。

@
向
前
。

@
毛
澤
東
「
文
濯
報
的
資
產
階
級
方
向
應
當
批
判
」
'
人
民
日
報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七
月
一
日

。

@
鄧
小
平
文
選

.. 

對
於
起
草
「
關
於
建
國
以
來
黨
的
若
干
歷
史
問
題
的
決
議
」
的
意
見
，
第
四
百
四
十
七
頁
。
北
京

。

@
右
派
分
子
處
理
方
案
共
分
五
級

(
根
據
一
九
五
八
年
二
月
中
共
各
級
黨
組
織
口
頭
宣
布

本
人
回
憶
)
，
分
述
如

下.. 山
右
派
分
子
中
的
「
拯
右
分
子
」
.. 

戴
右
派
分
子
帽
子
;
開
除
公
職
，
送
勞
動
教
養
(
無
期
限
)

。

問
右
派
分
子
中
的
「
嚴
重
右
派
分
子
」

.. 
裁
右
派
分
子
帽
于

.. 

開
除
公
娥
，
送
農
村
或
工
礦
企
業
監
督
勞
動
(
無
期

限
)
，
僅
發
本
人
生
活
費

。

問
右
派
分
子
中
的
一
般
右
派
分
子

.. 

戴
右
派
分
子
帽
子
;
保
留
公
喊
:
這
農
村
或
工
發
企
業
監
督
勞
動
(
一
至
三

年
)
，
減
發
工
資

。

川
川
右
派
分
子
中
的
「
一
般
右
派
分
子
」
.. 

戴
右
派
分
子
帽
子
;
留
用
察
看
，
(
在
單
位
，
一
至
三
年
)
調
動
工
作
，
減

發
工
資

。

問
右
派
分
子
中
的
「
輕
微
右
派
分
子
」
.. 

戴
右
派
分
子
帽
子
，
免
予
處
分

。
學
生
中
右
派
分
子
的
處
理
方
案
與
此
類
同

。

共
分
四
紋
，
將
第
二
，
三
項
合
併

。

開
除
公
職
改
為
開
除
學
籍
，
留
用
察
看
改
為
留
校
察
看
，
減
發
工
資
改
為
取

清
助
學
金

。

@

《勞
教
工
作

》
;
第
十
五
頁

。

中
共
公
安
機
關
內
部
文
件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
「
公
安
‘
一
部
關
λ叮
當
前
公
安
工
作
十
個
具
體
政
策
問
題
的
補
充
規
定
」
:
中
共
中
央
批
准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三
月

。
該
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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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提
出
了
勞
動
教
按
要
收
縮
﹒
清
理
，
並
且
對
勞
動
教
養
的
方
針
﹒
收
容
對
象
﹒
審
批
手
續
，
和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等
，

作
了
重
大
的
修
改
及
補
充
規
定

作
者

。

@
作
者
未
能
找
到
這
個
文
件

。

@

「
國
務
院
關
於
“
何
發
公
安
部

《
勞
動
教
接
試
行
辦
法

》
的
通
知
.• 

圈
發
(
一
九
八
二
)

十
七
號

。

全
文
共
十
一
章
，

六
十
九
條
款

.. 

第
一
章
，
總
則
;
第
二
章
，
勞
動
教
義
場
所
;
第
三
章
﹒
收
容
審
批
;
第
四
章
，
行
政
管
理
;
第
五

章
，
教
育
改
造
;
第
六
章
，
勞
動
生
產
;
第
七
章
，
生
活
待
遇
;
第
八
章
，
通
信
，
會
見

.. 

第
九
章
，
考
核
，
獎
懲
;

第
十
章
，
解
教
，
安
置
;
第
十
一
章
，
幹
-
一
部

。

@

「
勞
動
教
養
」

叫
不
務
正
業
，
有
流
氓
行
為
或
者
有
不
追
究
刑
事
責
任
的
盜
竊
﹒
詐
騙
等
行
為
，
違
反
治
安
管
理
﹒
屢
教
不
改
的

.. 

叫
罪
行
輕
微
，
不
追
克
刑
事
責
任
的
反
革
命
分
子
﹒
反
社
會
主
義
的
反
動
分
子
，
受
到
機
闕
，
團
體
，
企
業
，
學
校

對
λ
F、
下
列
幾
種
人
應
當
加
以
收
容
實
行
勞
動
教
瑟
發

.. 

等
單
位
的
開
除
處
分
﹒
無
生
活
出
路
的
;

川
川
機
關
，
團
體
﹒
企
業
，
學
校
等
單
位
內
，
有
勞
動
力
，
但
長
期
拒
絕
勞
動
成
者
破
壞
紀
律
，
妨
害
公
共
秩
序
，
受

到
開
除
處
分
，
無
生
活
出
路
的

.. 

川
間
不
服
從
工
作
分
配
和
就
業
林
業
的
安
置
，
或
者
不
接
受
從
事
勞
動
生
產
的
勸
導
，
不
斷
地
無
理
取
鬧
，

h妨
害
公
務
，

屢
教
不
改
的

。

@

「
勞
動
教
接
試
行
辦
法
」

。

因
發
三
九
八
二
)
十
七
龍
文
件

國
務
院
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。

對
下
列
幾
種
人
收
容
勞
動
教
發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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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U罪
行
輕
微
，
不
夠
刑
事
處
分
的
反
革
命
分
子
，
反
黨
反
社
會
主
義
分
子

.• 

的
M
H
d夥殺
人
，

發
劫
，
強
奸
，
放
火
等
犯
罪
團
夥
﹒
中

，

不
夠
刑
事
處
分
的
;

叫阿
有
流
氓
，
賣
淫
，
盜
竊
，
詐
騙
等
違
法
犯
罪
行
為
，
屢
教
不
改

，

不
夠
刑
事
處
分
的
;

同
聚
，
來
鬥
毆
，
尋
釁
滋
事
，
煽
動
鬧
事
等
擾
亂
社
會
治
安

，

不
夠
行
事
處
分
的
;

側
有
工
作
商
位
，
長
期
拒
絕
勞
動

，

破
壞
勞
動
紀
律

，

而
又
不
斷
無
理
取
鬧
，
擾
亂
生
產
秩
序
，
工
作
秩
序
，
教
學

科
研
秩
序
和
生
活
秩
序
，
妨
礙
公
務
，
不
聽
勸
告
和
制
止
的
;

的
教
唆
他
人
違
法
犯
罪
，
不
夠
刑
事
處
分
的

。

@

「
堅
持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
」
，
鄧
小
平
文
選

。

@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憲
法

。

一
九
五
四
年
版

。

@
「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關
於
處
理
逃
跑
或
者
重
新
犯
罪
的
勞
改
罪
和
勞
教
人
員
的
決
定

」
(
一
九
八
一
年

六
月
十
日
第
五
屆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會
議
通
過

)
。

@
多
的
第
三
章
第
二
節

。

@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，
第
十
一
章
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國
務
院

。
因
發

@

《
勞
教
工
作

》
，
第
十
九
頁
，
中
共
公
安
部
內
部
﹒
叉
件

，
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北
京

。

@
「
勞
動
教
養
補
充
規
定

」
'
一
九
七
一
年
，
第
一
章
註
解
，
第
三
款

。

(
一
九
九
二
)
十
七
號
文
件

。

@
向
@
，
第
十
九
至
二
十
頁

。

@

《
勞
教
工
作

》
，
第
六
十
四
頁

。


